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20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6)良字第 046號 

主旨:為行銷新北市文化風貌，自即日起，凡執業中之導遊及領隊人員參訪

該市所屬博物館，享免門票之優惠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6 年 2 月 16 日觀業字第 1060902052 號函轉新北

市政府文化局 106 年 1 月 25 日新北文發字第 1060175158 號函辦理。 

2. 持有該局所核發之導遊、領隊人員執業證者，參訪鶯歌陶瓷博物館、

十三行博物館、黃金博物館、淡水古蹟博物館及坪林茶業博物館，

可免費參觀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